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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职业技术学院(学生工作处)
榕职院学〔2026〕24号

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、处室、中心、馆：

为了激励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自立、勤奋学习，树立竞争上

岗和爱岗敬业的意识，彰显好样青年奋发向上、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；

同时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认真、积极开展勤工助学活动，减轻家庭生活

压力，增长知识才干，增加社会阅历和业务技能，从勤工助学工作中获

得宝贵的实习和就业机会，充分发挥勤工助学在经济资助、社会实践和

就业指导中的积极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开展“励园勤工助学之

星”评选活动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评选类别

1.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 10名：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

在校学生，2025-2026学年在学校设立的勤工助学岗位持续上岗时间超

过一个学期。

2.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团队 5名：各用工部门勤工助学团体。

二、评选条件：

参评个人和团队成员在校期间，努力学习，成绩优良，无挂科等不

良学习记录，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优良的政治思想素质、道德素质，生活朴素，精神积极向上，

能够在逆境中自尊自立，自强不息，励志成才；

2.能够积极通过勤工助学的形式克服经济困难，拼搏进取，基本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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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自食其力，顺利完成本学年度学业；

3.热爱勤工助学工作，模范遵守勤工助学活动的相关管理制度，认

真履行勤工助学的有关协议；

4.在勤工助学活动中，工作责任心强，踏实肯干，能保质保量完成

任务，获得勤工助学用人部门的好评和肯定；

5.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表现优异、成绩突出者，或在校、院两级勤工

助学管理部门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者。

6.部门成员相处融洽、团结互助，团队勤工助学工作作风踏实，亮

点突出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参评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个人或集体可根据情况进行申报，填写

《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申请表》。

2.用工单位推荐。用工单位按照本单位勤工助学岗位数 10%的比例

推荐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（比例不足 1人的可推荐 1名）；

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团队可自愿申报。将申报材料在 4月 30日

前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3.投票评选。学生工作处（校资助管理中心）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

并组织线下评审，遴选候选对象开展网络投票评选，评选结果校内公示

无异议后报校领导审批。

四、活动时间

2026 年 4 月-2026年 5 月

五、宣传表彰

对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和优秀团队颁发荣誉证书；在综

合测评中按照“（五）综合性荣誉”予以加分并奖励，通过学校网站及

宣传栏等途径宣传获奖学生先进事迹，并将先进事迹报送福建省教育厅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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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申请表

2.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团队申请表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

2026年 4 月 15日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6 年 4月 15 日印发



4

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照
片

学院及班级 学号

用工部门及

岗位

用工时长 2025年 月--2026 年 月

主
要
事
迹

说明：勤工助学优秀事迹材料 500 字左右，可用 A4 纸打印版附在登记表的后面，另附

一张本人勤工岗位工作照。

在校期

间获得

的荣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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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工部

门推荐意

见

说明：对学生勤工表现简要评价（100 字左右）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所在学院

审核

是□,否□ 挂科；是□,否□ 违纪

说明：对学生在校表现简要评价（100 字左右）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资助

管理

中心

意见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

4

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团队申请表

团队名称

团队负责人

（学生，1名）

所属部门

团队介绍

字数 500字以内，简要介绍团队情况（例如成员，工作内容，团队精神、获得

荣誉等）

特色建设

开展特色勤工助学活动，请分点列举

1.

2.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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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采展示

附活动照片（照片简要说明）

所属部门推荐意见

团体成员在校表现情况：

是□,否□挂科；

是□,否□违纪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资助管理中心意见

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
	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个人申请表
	“励园勤工助学之星”优秀团队申请表

